
第六章
僱員權益及福利

 僱員權益及福利綱領
www.labour.gov.hk/tc/erb/content.htm

6.1 僱員權益及福利綱領的宗旨，是以公平方式，改善和保障僱員的權益及福
利。我們的目標是逐步提高僱傭標準，以配合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步伐，
從而在勞資雙方的利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我們透過以下方式達致這個目
標：

• 訂定和修訂僱傭標準，並就此徵詢勞工顧問委員會；

• 透過視察工作場所、調查涉嫌違反法定條款的個案和檢控違法僱主，以確
保僱主遵守有關的法定及合約僱傭條件；

• 處理僱員的工傷補償聲請；

• 與各個為保障僱員權益而設立的法定機構保持緊密合作；以及

• 為僱員和僱主提供以客為本的資訊，確保他們認識本身的權利和責任。

6.2 在本綱領下執行的主要法例包括《僱員補償條例》、《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條例》、《僱傭條例》及附屬的《僱用兒童規例》和《僱用青年（工業）規
例》、《最低工資條例》，以及《入境條例》第 IVB部的條文。

6.3 《僱員補償條例》設立了一個不論過失及毋須供款的僱員補償制度，在這制度
下，個別僱主需負責就因工傷亡的個案支付補償。該條例規定所有僱主必須
持有有效的保險單，以便他們能負起在《僱員補償條例》及普通法下所應承擔
的責任。

6.4 《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規定發放補償予患上肺塵埃沉着病及╱
或間皮瘤的人士。補償款項來自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而該基金由肺塵埃
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管理。

6.5 《僱傭條例》是規管政府以外機構的僱傭條件的主要法例，其附屬的《僱用兒
童規例》禁止僱主僱用15歲以下的兒童在工業機構內工作，並對非工業機構
僱用年滿13歲但未足15歲的兒童作出規管；而《僱用青年（工業）規例》則規
定受僱於工業機構的青年的工作時間安排；以及禁止青年受僱於危險行業。



6.6 《最低工資條例》建立法定最低工資制度，設定工資下限，在防止工資過低、
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以及維持本港經濟發展及競爭力之間取得適當平
衡。僱主欠付法定最低工資，等同欠薪，屬於違反《僱傭條例》的工資規定。

6.7 此外，勞工處亦負責執行《入境條例》第 IVB部的條文，以遏止僱用非法勞
工，從而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

 二零一一年的工作概況和成績

主要的工作表現指標

6.8 勞工處在二零一一年進行了多項工作，加強保障僱員的權益和福利。這綱領
下的主要工作表現指標載於圖六．一。

修訂《破產欠薪保障條例》

6.9 在二零一一年七月，我們向立法會提交了修訂條例草案，將破產欠薪保障基
金的保障範圍，擴大至涵蓋根據《僱傭條例》的未放年假及未放法定假日薪
酬，令僱員遇到僱主無力償債時，能獲得更佳的保障。

致力打擊違例欠薪

6.10 在二零一一年，勞工處繼續採取積極進取的策略，從源頭解決欠薪的問題，
包括積極宣傳和推廣，加強執法和檢控，以及利用與工會建立的預警機制，
收集有關拖欠工資的情報。我們亦主動監察較易受影響的行業及機構，以防
止及盡早發現欠薪、短付工資等情況，並及早介入以處理有關問題。

6.11 在二零一一年，部門繼續加強檢控違例欠薪的僱主和公司負責人。我們到全
港各區的工作場所進行突擊檢查和視察，以查看是否有僱主違例欠薪。勞工
督察在全港的工作場所進行例行巡查時，主動與僱員面談，以查探是否有欠
薪個案。如發現違例個案，勞工督察會即時作出調查。僱傭申索調查科繼續
全力就涉嫌違反《僱傭條例》的欠薪罪行作出迅速調查。如有足夠證據，我們
會檢控僱主和公司負責人。



6.12 在二零一一年，勞工處就僱主違例欠薪發出並由法院審結的傳票有1 142
張，因欠薪而被定罪的傳票共有876張。年內，兩名公司負責人及兩名僱主
因拖欠工資而被判監禁或監禁緩刑。另有一名公司負責人及兩名僱主因違反
欠薪罪行被判處社會服務令。此外，有一名公司負責人因欠薪而被罰款11萬
元。在二零一一年，勞工處就違例拖欠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裁
斷款項而發出傳票的個案中，有35宗的僱主被裁定罪名成立，其中一名公
司負責人及一名僱主被判社會服務令。上述裁決對僱主發出了強烈的信息，
令他們明白到拖欠工資的嚴重性。

嚴厲執法，保障僱員權益

6.13 我們繼續嚴厲的執法工作，確保勞工法例下僱員的法定權益得到充分保障。

6.14 在二零一一年，勞工督察對不同行業的機構進行了138 395次巡查執行勞工
法例（圖六．二），當中在五月至十二月期間，我們進行了24 027次巡查，
以查察僱主有否遵從《最低工資條例》的規定。

6.15 我們透過例行巡查及對特定行業機構進行特別視察行動，執行《僱員補償條
例》下強制購買工傷補償保險的規定。年內，我們進行了62 752次巡查以執
行有關規定，並檢控違反規定的僱主。

6.16 在二零一一年，勞工處繼續與有外判服務的政府部門保持緊密合作，監察僱
用非技術工人的承辦商，以保障僱員的權益。年內，我們共進行709次有關
工作地點的巡查，與2 584名工人進行面談，以查核承辦商有否遵守勞工法
例。

6.17 為確保僱主遵守「補充勞工計劃」的規定，我們調查了44宗投訴和涉嫌違規
個案，調查事項包括指稱僱主要求輸入勞工長時間工作及遲付工資。

處理僱員補償個案

6.18 根據現時不論過失的僱員補償制度，如僱員因工傷亡，該受傷僱員或身故僱
員的家庭成員可獲補償。涉及死亡個案的索償由法院裁決，或根據在二零零
零年八月推行的改良機制，由勞工處處長裁定。

6.19 在二零一一年，勞工處共接獲56 996宗僱員補償個案，當中包括15 944
宗涉及不超過三天病假的輕傷個案。於年底，在41 052宗涉及死亡或病假
超過三天的受傷個案中，我們已完成處理25 537宗，所涉及的補償金額約
2.09億元。餘下的個案則尚待病假結束、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評估或法院的
裁決。（圖六．三及圖六．四）



6.20 在二零一零年，勞工處共接獲58 791宗僱員補償個案，當中包括16 165
宗涉及不超過三天病假的輕傷個案。截至二零一一年年底，在42 626宗
涉及死亡或病假超過三天的受傷個案中，我們已完成處理39 329宗個
案，所涉及的補償金額約6.38億元，涉及的損失工作日數為1 210 188
日。餘下的個案則尚待病假結束、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評估或法院的裁決。
（圖六．五）

6.21 工傷貸款計劃為工傷意外的受傷僱員及因工死亡僱員的家人提供臨時援助。
根據該計劃，每宗個案的合資格申請人最多可獲免息貸款15,000元。

簡報會及宣傳活動

6.22 年內，我們為政府部門舉辦五次簡報會，並為輸入勞工舉辦37次簡介會，
向有關人士講述他們的權利和責任。

6.23 我們透過新聞稿、宣傳海報、及電車車身、港鐵車站及列車內的廣告等廣泛
宣傳勞工處的投訴熱線 (2815 2200)，以鼓勵市民舉報涉嫌違反僱傭權益的
個案。

6.24 我們亦舉辦大量宣傳活動，向市民推廣最低工資法例。這些活動包括：為僱
主、僱員、相關團體及公眾人士舉行《最低工資條例》的簡介會及講座；發出
法定最低工資的一般參考指引及行業性參考指引；播放電視宣傳短片、電視
特約短片系列及電台宣傳聲帶；印製單張和海報以廣泛分發及張貼；在電費
單和水費單內加入宣傳信息；在多種媒體刊登廣告；舉辦巡迴展覽；以及在
勞工處網頁推出「最低工資參考計算機」等。



6.25 我們加強宣傳僱主須依法呈報工傷及投購工傷補償保險的法定責任。推廣
工作包括透過電子媒體發放有關信息，派發單張，並在勞工處網頁及《僱員
補償條例》研討會作宣傳。年內，我們舉行了十場有關《僱員補償條例》的講
座，並透過戶外電子媒體，宣傳僱主須依法呈報工傷及投購工傷補償保險的
法定責任。

僱員補償條例研討會剪影

與法定機構合作

6.26 我們與多個法定機構保持緊密合作。這些法定機構按法規成立，以推行各項
保障僱員權益的計劃。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

6.27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設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下稱「基金」），以及訂明由一
個委員會負責管理。僱員如因僱主無力償債而被拖欠工資、代通知金及遣散
費，可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向該基金申請特惠款項。

6.28 勞工處為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下稱「破欠基金委員會」）提供行政支
援，並查核基金接獲的申請及批核特惠款項。隨著本港經濟持續改善，我
們在二零一一年共接獲3 729宗申請，按經濟行業劃分的申請人數載列於
圖六．六。年內，我們共處理4 439宗申請，發放款項7,400萬元，而基金
錄得的盈餘為4.77億元。



6.29 基金為因公司倒閉而受影響的僱員提供安全網，在維持良好勞資關係和社會
穩定方面，擔當着重要的角色。本處與破欠基金委員會對防止基金被濫用極
為關注。為此，我們訂有嚴格的審查機制處理所有申請，並設有一個「跨部
門專責小組」，成員包括勞工處、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破產管理署及法
律援助署的代表，就懷疑欺詐個案聯手作出打擊行動。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6.30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是根據《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
成立，以便為肺塵埃沉着病及╱或間皮瘤患者提供補償金。該委員會的經費
來自向建造業及石礦業收取的徵款。根據《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
例》，勞工處負責評定申請人是否有資格獲得補償。在二零一一年年底，共
有1 759名合資格人士按月獲基金委員會發放補償金。年內，委員會發出的
補償款項共1.47億元。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

6.31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是根據《僱員補償援助條例》成立。該局負責管理僱
員補償援助計劃，為因工受傷而未能向僱主或其承保人取得應得補償的僱員
提供援助。在二零一一年，管理局共批准55宗申請，發放款項達5,083萬
元。由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起，保險業成立的保險公司（僱員補償）無力償債
管理局，在僱員補償保險人無力償債的情況下，替代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
局，履行保險公司在僱員補償保險單下的賠償責任。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6.32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是根據《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成立，為因受僱從
事指定高噪音工作而罹患噪音所致失聰的僱員提供補償金，以及付還購買、
維修和更換聽力輔助器具的開支。管理局的另一重要工作是教育及宣傳防止
職業性失聰，及為因工作噪音而失聰的人士提供復康服務。在二零一一年，
管理局共批准322宗補償申請，發放補償款項達2,529萬元，及批核620宗
有關支付聽力輔助器具開支的申請，共支付229萬元。管理局亦為因工作噪
音而失聰的人士提供了共517項復康活動。




